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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 

《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评价规范》 

编 制 说 明 

 

一、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校园食堂是学生就餐的主渠道，就餐食品安全事关广大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未来，是社会公众和广大家长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东莞

市城市化进程速率加快和大量外来人员涌入，我市学生人数逐年上升，学校食堂

供餐服务压力倍增。校园食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孩子上学就餐问题的需求，在

方便学生和减轻家长负担的同时，也给学校带来了卫生安全管理的压力。随着食

堂经营模式的多样化，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加，食堂的食品卫生安全事件不断出现，

如原料采购不规范、食品安全意识不强、设施设备不完善、管理规范不健全、责

任落实不到位、食品安全事故应对处理能力不强、检查评价不够全面客观及时等，

存在许多食堂食品安全隐患。一旦出现校园食品安全问题，伤害的范围广，程度

深，社会影响恶劣，政治和社会影响大，是食品安全监管重中之重。社会公众对

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愈发重视，不断提出更高要求。 

《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自 2020 年发布实施

后，已于茶山、石排等镇区的多家校园食堂应用推广，指引其建立食堂食品安全

标准化管理体系，系统管控校园食品安全风险点，使食堂食品的安全管理工作达

到精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然而，随着社会公众对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愈

发重视，各部门出台了《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系统巡查管理规定》

的通知 (粤市监规字〔2023〕7 号)等文件，团体标准应根据新的要求，新的问题

进行修订。 

三、编制思路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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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思路 

本标准是根据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评价的特点，以食品安全评价

原则、资格条件、评价程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论和动态管理等领域为主要

内容，结合我市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现状进行编制，主要参考以

下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192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CJ/T 94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HJ 554 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关于“明厨亮灶”建设规范的指引》（粤市监规字〔2023〕1 号） 

《东莞市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工作方案》（东市监〔2020〕

29 号） 

《关于引发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相关使用手册的通

知》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45 号）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遵循以下原则： 

1、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结合我市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评价现状，严格按照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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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规定以及对食品安全管理评价的相关要求，对校园食堂管理评价的相关工

作规范给出了明确要求。 

2、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有关政策，贯彻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学校食

堂安全相关标准协调一致、衔接配套，符合我国食品安全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的需

要。 

3、合理性原则 

本标准从校园食堂食品安全全局出发，结合食品安全评价工作实际，综合考

虑我市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的实际要求，合理可行，便于实施与监督。 

4、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的格式进行编写。 

四、编制过程与内容的确定 

2024 年 2 月，我们成立了相关单位共同组成的标准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

方案。标准起草小组查阅了国内外同类标准及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对比分

析，并对清溪中学等校园食堂的食品安全评价工作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标准的初步框架，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通过总结各地经验成果，反

复进行标准内容的修改与完善，形成了标准草案。 

2024 年 2 月-3 月，在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后，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多次工作

会议讨论，总结经验，反复进行标准研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3 月，通过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等渠道向社会第三方广泛征求意

见，完善标准稿技术内容。 

五、主要内容说明 

（一）、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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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东莞市范围内普通中学、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食堂的

食品安全评价。 

（二）标准的属性 

本标准为评价规范，综合标准的使用目的，本标准建议为团体标准。 

（三）有关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从东莞市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

则、资格条件、评价程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论等内容来规范东莞市中小学

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评价管理。 

1、范围 

本章节介绍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标准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介绍了本标准所引用的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界定了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 

4、评价原则 

本章节规定了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评价原则。 

5、资格条件 

本章节对学校自评、评价机构、参评对象等方面等作出了相应地规定。 

6、评价程序 

本章节从学校自评和第三方评价两方面对评价程序作出了相应地规定。 

7、评价指标体系 

本章节从分值分配、评价要素等领域对评价指标体系作出了相应地规定。 

8、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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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从评价报告、等级划分等内容对评价结论作出了相应地规定。 

 

 

东莞市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评价规范》 

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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